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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联合 60005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子俊 叶舟

电话 0574-86221609 0574-86221609

办公地址 宁波开发区东海路1号联合大厦 宁波开发区东海路1号联合大厦

电子信箱 tangzj@nug.com.cn yz@nug.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833,601,096.96 6,412,782,199.95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262,415,450.07 3,254,091,171.35 0.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28,867,942.81 882,719,529.18 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269,942.35 85,949,951.32 -4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655,472.09 45,953,316.88 -1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594,608.43 -349,247,170.9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8 2.71 减少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6 0.276 -47.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6 0.276 -47.1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31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9.08 90,417,600 0 质押 60,000,000

李艳丽 其他 4.05 12,604,660 0 未知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1 5,325,772 0 未知

赵惠新 其他 0.94 2,923,500 0 未知

王维和

境内自然

人

0.55 1,709,461 0 未知

深圳市汉清达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0.52 1,615,500 0 未知

张治敏 其他 0.51 1,574,100 0 未知

新余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49 1,516,000 0 未知

吴吉林 其他 0.48 1,490,300 0 未知

杨丘琳 其他 0.44 1,373,89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

限公司、王维和之间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以及他们与

前述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水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3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051� � �证券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2023-015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邮寄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1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宁波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7名，参加会

议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水荣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经营领导班子2023年上半年度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51� �证券简称：宁波联合 公告编号：2023-016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8月31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8月24日(星期四)至08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nug.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8月15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

08月31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8月31日 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水荣先生

总裁：王维和先生

财务负责人：董庆慈先生

董事会秘书：汤子俊先生

独立董事：郑磊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08月31日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8月24日(星期四)至08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nug.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叶舟

电话：0574-86221609

邮箱：IR@nu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4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聚德 股票代码 0021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颖 闫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

电话 010-83156608 010-83156608

电子信箱 qjd@quanjude.com.cn qjd@quanjud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67,946,014.39 327,334,630.27 327,334,630.27 10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16,682.04 -152,541,114.81 -152,712,913.83 11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272,943.20 -154,327,402.18 -154,499,201.20 11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627,864.48 -111,142,513.03 -111,142,513.03 16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0 -0.4970 -0.4976 118.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0 0.0000 0.000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16.14% -16.08% 19.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30,604,

287.93

1,506,686,

761.81

1,557,298,

206.96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6,688,138.13 743,715,044.11 749,229,913.06 3.6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了《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解释了“关于单

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的问题，并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解释16号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公司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

初， 对该交易因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

递延所得税资产，按照本解释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

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3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67% 134,691,476 0 0

李博之 境内自然人 1.70% 5,247,932 0 0

李明军 境内自然人 0.65% 2,000,000 0 0

裴宏志 境内自然人 0.65% 2,000,000 0 0

王建国 境内自然人 0.62% 1,927,500 0 0

高 华 － 汇

丰 －

GOLD-

MAN, �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35% 1,079,775 0 0

张亮 境内自然人 0.34% 1,061,900 0 0

UBS�AG 境外法人 0.30% 937,462 0 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中

证旅游主题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0% 913,600 0 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9% 893,622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证券代码：002186� � � � � � � �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3-20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全聚德” ）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通知

于2023年8月1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1日下午2:00以现场及视

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吴金梅董事长、浦军董事、李建伟董事、吕

守升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吴金梅董事长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2）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吴金梅女士、卢长才先生、郭

芳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该报告充分反映了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和风险状况，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

制度等措施均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2023年半年度）》《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

理）等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公司就2022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总结，形成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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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1日

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电话、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2023年8月11日上午12:00截止表决。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监事5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5人。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2）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2023年半年

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7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

露》的要求，对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评估。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3年半年度）》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向利益相关

方披露公司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的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九届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控智造 60307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键锋 谢丹丹

电话 0577-57189098 0577-571890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

园区万控智造大楼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

园区万控智造大楼

电子信箱 wkdb@wecome.com.cn wkdb@wecome.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197,203,657.39 2,937,414,831.19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9,991,337.63 1,947,227,667.44 2.7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045,642,086.34 1,035,670,141.44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43,670.19 68,022,737.75 2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1,714,102.37 64,883,651.83 2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13,001.09 -32,689,617.3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4.32 减少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17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万控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98 232,493,436 232,493,436 无 0

木晓东 境内自然人 5.01 20,073,017 20,073,017 无 0

宁波万控润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18,592,254 18,592,254 无 0

宁波万控同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 17,758,311 13,973,074 无 0

郑键锋 境内自然人 2.55 10,234,765 0 无 0

木信德 境内自然人 1.68 6,720,583 6,720,583 无 0

胡洁梅 境内自然人 1.55 6,198,622 0 无 0

王振刚 境内自然人 1.21 4,865,839 4,865,839 无 0

王兆玮 境内自然人 1.21 4,865,839 4,865,839 无 0

施贻沛 境内自然人 1.21 4,865,839 4,865,839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如下：（1）股东木晓东与

木信德为兄弟关系，木晓东、木信德与林道益、木林森合计持有万

控集团68.41%股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2）股东木晓东、木信

德、王振刚、王兆玮、施贻沛为控股股东万控集团之董事，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3）股东木晓东为万控润鑫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其26.99%的出资份额。 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关联关系及

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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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现将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30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

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9.42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565,200,000.00元。 坐扣承销及保荐费38,679,

245.28元后的募集资金金额为526,520,754.72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 ）于2022年3月7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另扣除前期已支付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

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22,181,859.6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04,

338,895.0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7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项目 序号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A 50,433.8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5,275.50

利息收入净额 B2 1,227.3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5,697.34

利息收入净额 C2 678.4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0,972.84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905.8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1,366.86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1,366.86

差异 G=E-F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推动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默飓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默飓电气” ）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北白象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7日、2022年5月13日与前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账户余额（元）

1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

192703010466688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北白象支行

165,060,516.72

2 默飓电气有限公司 192261010462688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48,608,057.65

合计 / / 313,668,574.3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就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出具了《关于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7877号）。公司及默飓电气分别于2022年6月14日进行了

募集资金置换，其中，公司实际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251.86万元，默飓电气实际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金额为9,285.37万元。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募

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说明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0,433.8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97.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972.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智能化气体

绝缘环网柜

设备及系列

产品扩产建

设项目

不适

用

43,

731.45

43,

731.45

43,

731.45

4,

956.69

19,

335.49

-24,

395.96

44.21

2024年

10月

/ / 否

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不适

用

6,

702.44

6,

702.44

6,

702.44

740.65

1,

637.35

-5,

065.09

24.43

2024年

10月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50,

433.89

50,

433.89

50,

433.89

5,

697.34

20,

972.84

-29,

461.0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二）募投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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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

（二）公司已于2023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王振刚先生召集并主持。

（五）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2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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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至8月2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kdb@wecome.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15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8月23日上

午10:00-11: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3日上午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木晓东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郑键锋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胡洁

梅女士及独立董事张磊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23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至8月2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kdb@wecome.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7-57189098

邮箱：wkdb@wecom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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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二）公司已于2023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木晓东先生召集并主持。

（五）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2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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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的支付方式，降低财务成本，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相关

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使用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30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

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9.42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565,200,000.00元。 坐扣承销及保荐费38,679,

245.28元后的募集资金金额为526,520,754.72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3

月7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另扣除前期已支付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

露费用、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22,181,859.6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04,338,895.0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75号）。

二、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

元）

1 智能化气体绝缘环网柜设备及系列产品扩产建设项目 43,731.45 43,731.45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00.76 6,702.44

合计 50,832.21 50,433.89

如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的资金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 因企业经

营发展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先行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对上述部分项目进行投

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上述项目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具体操作流程

（一）合同签订：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经办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确定可以采取银

行承兑汇票等票据方式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二）款项支付及管理：具体办理支付时，由经办部门填制付款申请，根据合同条款和注明的付款方

式，按《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批。财务部门根据审批通过后的付款

申请办理票据支付。 财务部门负责建立专项台账，逐笔记录使用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情况明细

表，按月汇总报送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三）资金置换：财务部门按月统计未置换的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根据垫付的票据统计

编制置换清单,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审核、批准后,将使用票据支付的募投项目建设款项从相

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同时通知保荐机构；

（四）监督检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票据方式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使用承兑汇票等票据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再以募集

资金进行等额置换，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情形，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8月14日，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表

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票据

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票据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制定了

相应的操作流程，有利于加快票据周转，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使用票据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支出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流程来确保交易真实、有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况，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万控智造本次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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